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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泾镇“老伙伴”计划的合同（第二

年）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759312026204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金山区民政局 乙方：上海金山区心启航惠民服务社

法定代表人：张靓卉（女）

地址：龙山路 555 号 地址：金山区沈浦泾路 55 号 4幢 1层、2

层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1599

电话：021-57961339 电话：13916649415

传真： 传真：

联系人：戚老师 联系人：程国珍

为加强对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的管理，提高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公益项目的社会效

益和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

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、自愿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：

一、项目内容

项目名称： 2025-2027 年朱泾镇“老伙伴”计划（包件 3）

项目描述：_本项目系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，主要由低龄老年志愿者与高龄独居、

纯老家庭老年人开展家庭互助服务，提供电话问候、上门探望、自组织活动等系列服务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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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龄独居、纯老家庭老年人得到社会关爱。

实施期间： 服务期限为3年（2025年1月1日-2027年12月31日），本次预算为一年预算。

招一年延用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招标人每年对中标人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续签下年度合同，

若考核不合格，招标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。 第一年服务期限为：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

月31日；第二年服务期限为：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；第三年服务期限为：2027

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。

二、项目经费及拨付方式

本项目年度总经费为人民币 611500 元（大写） 陆拾壹万壹仟伍佰元

整 ，分三期拨付。

具体如下：合同签订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付 305750 元，中期合格后付 183450 元，验收

合格后付 122300 元。

三、项目运作标准

乙方应当依照甲方行政审批的内容和要求等开展项目运作，履行承诺，诚实守信，保

证质量。

在项目实施期间，项目实施内容根据市民政局的最新文件作调整。

四、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、义务

1.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拨付各期项目资助经费，并为乙方实施公益项目提供必要的

支持。

2.对项目资助经费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和审查权，有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实施情

况进行检查，项目结束后进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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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拥有本项目相关的文件、照片、视频等资料以及课件、手册、案例集等产出的无偿使

用权。

4.在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实施资助项目时，甲方可终止、减少或者追回项目资助经费。

（二）乙方权利、义务

1．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实施资助项目，并有权获得项目资助经费；未经书面同意，不

得擅自向其他组织和个人转让项目。

2.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开展自我检查评估，并按要求及时向甲方提交项目进度情况，

以及中期和末期自查报告。

3.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接受甲方对资助项目的监管，并自觉接受各级财政、审计和民政

等部门的检查，提供相关的资料。

4.在资助项目进展过程中的对外宣传活动场合，或者以资助经费购置有关物品时，应当

标明或在适当位置标注“彩票公益金资助——中国福利彩票”的字样。

5.资助项目实施情况应予以公开。

6.活动内容：

（1）组织低龄老年志愿者对高龄独居、纯老家庭老人开展常规性关爱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结对关爱，每周不少于 2 次，其中上门见面不少于 1 次；志愿者结对关爱老人；开展独居老

人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；开展自组织活动；开展社区倡导活动；市级统一配送内容等相关事宜。

（2）服务对象按沪民老工发[2014]2 号文件规定。

（3）拓展创新服务方式，定期对志愿者开展培训，志愿者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为高

龄老年人提供服务。

（4）社会组织要发挥核心志愿者和小组长的作用，开展好关爱服务；利用信息化方式，

通过“老伙伴”计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志愿服务记录系统，对志愿者、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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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信息，按照要求定期录入数据，人员调整时要及时更新，实现信息化管理。

（5）中标单位应按照投标时提供的项目进度节点计划表实施，按时有序推进，并按时

报金山区民政局，确保项目顺利完成。

（6）活动简讯应及时上报金山区民政局及街镇（高新区）相关部门。

（7）项目实施中期及完毕后形成书面总结报告，报金山区民政局。

（ 8 ） 在 项 目 实 施 期 间 ， 项 目 实 施 内 容 根 据 市 民 政 局 的 最 新 文 件 作 调

整。 。

7.其他要求： 。

五、合同的变更、终止和解除

1.甲方在监管过程中，发现乙方实施本项目与投标文件内容不一致的，乙方应根据甲方

要求进行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或整改复验未通过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不再支付尚未

支付的项目经费。

2.如乙方违规使用项目资金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不再支付尚未支付的项目经费。

同时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回违规使用的项目资金。

3.如乙方存在财务方面的问题或有较多受益群体对项目实施提出不满，甲方有权暂停项

目并要求乙方整改，如乙方未按要求及时进行整改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不再支付尚

未支付的项目经费。同时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回相应的项目经费。

4.如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、或截留、挪用和滞留项目经费的，以及其他违法

违规行为，甲方有权追回相应项目经费，并将乙方列入政府购买服务黑名单，乙方 3 年之内

不得参加相关政府购买服务招标活动。同时，甲方将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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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，须向甲方承担合同金额 20%的违约金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、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弄虚作假，或截留、挪用和滞留项目经费以及其他违法

违规行为，甲方有权终止、减少或者追回项目资助经费。

2、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的争议应当通过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提交至金山

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3．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。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七、其他补充

1、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









		2026-02-10T14:24:54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		2026-02-12T21:02:12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